
第三节  消费税的检查 

 

【知识点】消费税的检查 

一、消费税销售收入的检查 

（一）一般销售方式的检查 

预收货款、缴款提货、分期收款等为一般销售方式，对消费税销售收入的检查内容与增值税基本相同。其计

提税金的会计账务处理为： 

借：税金及附加 

    贷：应交税费一应交消费税 

提示：“税金及附加”账户主要反映的是消费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资源税等，但不包括增值税。 

 

【例题】在对某化妆品厂进行检查时，发现该企业采用预收款方式销售化妆品 100 箱，取得价款 113000 元，

商品已发出。企业会计处理为： 

借：银行存款   113 000 

    贷：合同负债  113 000 

 

解析：对采取预收款方式销售的化妆品，应于货物发出时缴纳消费税，并同时缴纳增值税。因此，该企业应纳

消费税为： 

    113000÷（1+13%）×15%=15 000（元） 

应纳增值税为： 

    113000÷（1+13%）×13%=13 000（元） 

 

正确账 务

处理 

（1）收到预售款 

借：银行存款   113 000  

    贷：合同负债 113 000  

（2）确认销售收入 

借：合同负债  113 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100 000 

        应交税费一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13000  

（3）计算消费税： 

借：税金及附加             15 000 

    贷：应交税费一应交消费税     15 000 

（4）缴纳消费税： 

借：应交税费一应交消费税    15 000 

    贷：银行存款                 15 000 

企业账务处

理 

借：银行存款    113000 

    贷：合同负债 113 000 

调整分录 

（1）确认销售收入： 

借：合同负债  113 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100 000 

        应交税费一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3 000 

（2）计算消费税： 

借：税金及附加               15 000 

    贷：应交税费一应交消费税       15 000 



（3）缴纳消费税： 

借：应交税费一应交消费税     15 000 

    贷：银行存款                  15 000 

 

 

（二）视同销售方式检查 

1.视同销售方式的账务处理如表。 

            视同销售方式的账务处理 

视同销售方式 账务处理 

自产货物用于在建工程 

借：在建工程 

    贷：库存商品（按成本结转） 

        应交税费一应交消费税 

自产货物用于职工福利 

借：应付职工薪酬、在建工程、营业外支出 

    贷：主营业务收入（按售价）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借：税金及附加 

    贷：应交税费—应交消费税 

借：主营业务成本 

    贷：库存商品 

 

2.企业发生视同销售行为，其计税价格确定顺序为： 

（1）为纳税人最近时期同类货物的平均销售价格确定。 

（2）按其他纳税人最近时期同类货物的平均销售价格确定。 

（3）按照组成计税价格计算纳税。 

组成计税价格=（成本十利润）÷（1 一消费税税率） 

实行复合计税办法： 

组成计税价格=（成本十利润+自产自用数量×定额税率）÷（1 一比例税率） 

 

【例题】某企业新试制加工一批高档化妆品用于职工奖励，无同类产品的对外售价，已知其生产成本为 10000

元，企业账务处理为： 

借：应付职工薪酬     10000 

    贷：库存商品         10000 

解析：上述行为属于自产自用行为，按照税法的有关规定，企业要视同销售计算增值税、消费税。该产品无同

类产品的对外售价，因此要按组成计税价格计算。经查，高档化妆品的全国平均成本利润率为 5%，消费税税

率 15%。 

 

其组成计税价格的计算公式为： 

组成计税价格= （成本+利润）÷（1-消费税税率）=  

（10000+10000X5%）÷（1-15%） 

=10500÷85%≈12352.94（元） 

应纳增值税=12352.94×13%≈1605.88（元） 

应纳消费税=12352.94×15%≈1852.94（元）  

该资产的权属已发生改变，应确认销售收入。其正确账务处理为： 

借：应付职工薪酬                13958.82 

    贷：主营业务收入                    12352.94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1605.88 



 

借：税金及附加             1852.94 

          贷：应交税费一应交消费税      1852.94 

借：主营业务成本                   10000 

    贷：库存商品                        10000 

账务调整为： 

借：应付职工薪酬                  3958.82 

    税金及附加                    1852.94 

    主营业务成本                    10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12352.94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销项税额） 1605.88 

        应交税费一应交消费税            1852.94 

 

（三）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计税依据的检查 

1.对受托方的检查 

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在受托方交货时由受托方代收代缴消费税，确定计税依据顺序为： 

 

（1）按照受托方的同类消费品的销售价格计税 

（2）按组成计税价格计税 

组成计税价格＝（材料成本＋加工费）÷（1－消费税税率） 

实行复合计税办法的： 

组成计税价格=（材料成本＋加工费+委托加工数量×定额税率）÷（1－比例税率） 

注意：“加工费”是受托方加工应税消费品向委托方收取的全部费用（不包括增值税税金，但包括代垫辅助材

料的实际成本） 

 

2.对委托方的检查 

若发现其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受托方没有代收代缴税款，则委托方要补缴税款。 

 

二、销售数量的检查 

1.销售数量的检查内容 

（1）是否存在少开票，多发货，转移销售收入的情况； 

（2）是否存在账外结算，转移销售收入的情况。 

 

2.销售数量的检查 

方法 以盘挤销倒挤法 以耗核产，以产核销测定法 

公式 

本期产品销售数量＝上期产品结存数

量＋本期产品完工数量－本期产品结

存数量 

本期应产出产品数量＝本期实耗材料量／单位产品材料

消耗定额 

（本期完工产品数量采用以耗核产的测定方法） 

适用 

情形 
产成品管理制度不够健全的企业 

产品管理制度比较健全的企业，运用时应抓住主要耗用

材料进行核定 

 

第四节  企业所得税的检查 

 

【知识点】企业所得税的检查 

一、收入的检查 



检查项目 具体内容 

销售货物收入 

（1）检查收入确认的时间是否正确； 

（2）检查收入确认的标准是否正确； 

（3）检查收入的入账金额是否正确； 

（4）检查销售折让、折扣及销售退回处理是否规范； 

（5）检查视同销售收入的确认是否正确 

提供劳务收入 主要通过“主营业务收入”账户核算，主要是检查其入账金额以及入账时间是否准确 

转让财产收入 
转让固定资产收入的检查，主要检查“固定资产清理”、“累计折旧”、“营业外收入”、“营

业外支出”账户；转让有价证券、股权以及其他财产收入的检查 

股息、红利等

权益性投资收

益 

投资收益确认时间：按照被投资方作出利润分配决定的日期确认收入的实现 

利息收入 确认收入实现的日期是按照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应付利息的日期 

租金收入 确认收入实现的日期按照合同约定的承租人应付租金的日期 

特许权使用费

收入 

特许权使用费收入确认时间：按照合同约定的特许权使用人应付特许权使用费的日期；特

许权使用费收入主要通过“其他业务收入”核算 

接受捐赠收入 确认收入实现的日期按照实际收到捐赠资产的日期 

不征税收入 包括财政拨款、依法收取并纳入财政管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等 

免税收入 
包括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券利息收入、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

收益、符合条件的非营利性组织收入 

其他收入 
包括债务重组收入、补贴收入、企业资产溢余收入、逾期未退包装物押金收入、确实无法

偿付的应付款项、已做坏账损失处理后又收回的应收款项、违约金收入、汇兑收益等 

 

【例题】2022 年 8 月，某事务所税务代理人员受托对该鸡肉加工厂 2020 年账册资料进行审查时发现，2021

年 8 月，企业将一批鸡肉作为礼品发给本企业职工，成本价格为 7200 元，同类产品不含税售价为 15000 元，

企业的会计处理为： 

借：应付职工薪酬        7200 

    贷：库存商品——鸡肉    7200 

请分析企业存在的涉税问题，并计算应补缴税款，作出相应的账务调整。 

 

解析：将鸡肉作为礼品发给职工，应视同销售征收增值税并调增应纳税所得额。其计算方法如下： 

应补缴增值税=15000×13%=1950（元）。 

应补缴城市维护建设税=1950×7%=136.5（元）。 

应补缴教育费附加=1950×3%=58.5（元）。 

应调增应纳税所得额=15000-7200-136.5-58.5 

=7605（元）。 

应补缴企业所得税=7605×25%=1901.25（元）。 

 

正确的账务处理： 

① 借：应付职工薪酬                    16950 



       贷：主营业务收入（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15 000 

           应交税费一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950 

② 借：主营业务成本（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7 200 

       贷：库存商品一鸡肉                   7 200 

①与②合并： 

借：应付职工薪酬                        16950 

    主营业务成本 （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7200 

    贷：主营业务收入（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15000 

        库存商品一鸡肉                       7 200 

        应交税费一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950 

 

③ 借：税金及附加（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195 

       贷：应交税费一应交城市维护建设税    136.5 

           应交税费一应交教育费附加         58.5 

④ 借：所得税费用（以前年度损益调整）1901.25 

       贷：应交税费一应交企业所得税        1901.25 

 

账务调整如下：① 确认收入 

企业账务处理（错

误） 

借：应付职工薪酬                    7200 

    贷：库存商品一鸡肉                  7200 

正确账务 

处理 

借：应付职工薪酬                   16950 

    贷：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7800 

        库存商品一鸡肉                  7200 

        应交税费一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950 

调整分录 

借：应付职工薪酬                    9750 

    贷：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7800 

        应交税费一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950 

 

② 补缴城市维护建设税、应交教育费附加 

企业未作账务处理 

正确分录及为调整

分录 

借：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195 

    贷：应交税费一应交城市维护建设税    136.5 

        应交税费一应交教育费附加        58.5 

 

③ 补缴企业所得税 

企业未作账务处理 

正确分录及 

调整分录 

借：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1901.25 

  贷：应交税费一应交企业所得税       1901.25 

 

④ 结转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企业未作账务处理 

正确分录及为调整

分录 

借：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5703.75 

  贷：利润分配一未分配利润       5703.75 



 

【总结】账务调整如下： 

借：应付职工薪酬                          9750 

    贷：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78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950 

借：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195 

    贷：应交税费——应交城市维护建设税       136.5 

        应交税费——应交教育费附加            58.5 

借：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1901.25  

    贷：应交税费——应交企业所得税           1901.25 

借：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5703.75 

    贷：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5703.75 

 

二、不得税前扣除项目的检查 

（一）不允许扣除项目的检查 

项目 具体规定 

资本性支出 不可将资本性支出作收益性支出处理 

无形资产受让 

开发支出 

未形成资产的部分：可作为支出准予扣除 

已形成的无形资产：不得直接扣除，须按直线法摊销 

违法经营罚款和被没收财

物损失 
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不允许扣除；包括营业外支出、管理费用、其他业务成本 

税收滞纳金、 

罚金、罚款 

会计上：在“营业外支出”科目中核算 

税法上：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不得扣除 

灾害事故损失赔偿 
税法：损失赔偿的部分，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不得扣除；涉及固定资产清理、

待处理财产损益、营业外支出 

赞助支出 非广告性质的赞助支出不得在税前列支 

非公益救济性捐赠 不允许扣除，通过“营业外支出”检查 

 

（二）超过规定标准项目的检查 

                税前扣除项目的扣除标准 

项目 扣除标准 

工资薪金 合理的工资薪金支出准予扣除。计提的不能扣除；必须是实际发放的才能扣除 

职工福利费 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的 14%的部分准予扣除 

职工教育经费 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 8%的部分准予扣除，超过的部分可以结转以后年度扣除 

工会经费 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 2%的部分准予扣除 

业务招待费 发生额的 60%扣除，但最高不得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的 5‰ 

广告宣传费 
不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 15%的部分，准予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

度结转扣除 



捐赠支出 公益性捐赠，不超过年度利润总额 12%的部分，准予扣除 

利息支出 
非金融企业向金融企业借款的利息支出、企业发行债券的利息支出、金融企业的各

项存款利息支出和同业拆借利息支出 

 

 


